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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 

（股份代號：02727） 

關於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查通知書的公告 

本公告乃由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(2)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 571章）

第 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 

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五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對本

公司的《調查通知書》（滬證調查字 2021-1-028 號），因本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

規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》的有關規定，決定對本公司立案調查。 

在調查期間，本公司將積極配合中國證監會的調查工作，並嚴格按照監管要求履行信

息披露義務。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鄭建華 

董事會主席 

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二一年七月五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、黃甌先生及朱兆開先生；本公司非執

行董事為干頻先生、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；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習俊通博

士、徐建新博士及劉運宏博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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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僅供識別 

 


